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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Resource：IATA SIN PM – 陳素音小姐簡報 9/8) 
 
一、 我們如何實施 Wet run？ 

1. 用『實際貨物(actual shipments)』來測試 e-FOP，把文件放入一個貨運

代理商信封袋(forwarder envelope)中並封口，並紀錄這個信封袋是否

被打開？為什麼打開？以及被誰打開？ 
2. 參與者：航空公司、地勤代理以及貨運代理商。 
3. 由 e-Freight 工作小組成員共同決定測試的航線(目前暫定航線 TPE/KHH

─HKG/SIN/TYO)；出口貨物代理商和其他有關單位一起決定實施的日

期(目前暫定 9/21-25)。 
4. 每家航空公司/每條航線至少兩筆貨，並完全依照 e-FOP 規定執行。 
5. 所有的紙本文件(invoice、packing list、MAWB、HAWBs、Consol 

manifest)必須放入可封口的貨運代理商信封袋中，只有必要的時候才

打開。 
6. 注意事項： 

6.1  貨運代理商需先確認可傳送電子提單(FWB)及電子分艙單(FHL)予
航空公司。 

6.2  貨運代理商信封袋必須和一張 MAWB 影本一起送達； 
6.3  貨運代理商要放進至少一張 MAWB 在信封袋中； 
6.4  貨運代理商要在『信封袋』以及『tracking form』上註記 MAWB 號

碼； 
6.5  貨運代理商要將『tracking form』黏貼在信封袋上。 

7. 紙本艙單(flight manifest)將不會被送上飛機，而根據 e-FOP，目的站

如有需要，也只使用印出的 FFM。 
 
二、 文件準備作業： 

1. 由貨運代理商來決定實際貨物 (註：請將該實際貨物之 MAWB 號碼、班機

號碼以及日期通知 IATA、您負責進口的同事以及航空公司)。 
2. 貨運代理商將所有的文件(包括 e-Freight 文件)放入貨運代理商的信封

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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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將 MAWB 號碼和班機號碼標示於信封袋上。 
4. 將信封袋封口。 
 
 
 
 
 
 
5. 將『Tracking Form』黏貼在信封袋上，並註明 MAWB 號碼。 
 
 
 
 
 
 
 
 
 
6. 隨著貨物，將信封袋、一份紙本 MAWB 影本送給航空公司。 
 
 
 
 
 
 
 
 
 
7. 航空公司/地勤代理留下該份 MAWB 影本，並且不要將紙本艙單

(Flight Manifest)送上飛機。(註：因為將使用信封袋存放文件，所有 Wet Run

測試貨物均被註記為『EAP』。華航訂位同仁將於接到 e-Freight 貨物訂位時，於

華航訂位系統中註記 special handling code:『EAP』。而貨運代理商於訂位時，請

主動告知訂位之貨物為 e-Freight 貨物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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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測試的時間、航線和目標 
1. 測試時間：2009 年 9 月 21 - 25 日 
2. 測試航線： 

台北出口：TPE-HKG v.v. 
          TPE-SIN  v.v. 
          TPE-NRT  v.v. 
          KHH-HKG 
          KHH-SIN 

3. 測試的目標： 
   每家貨運代理商準備 10 筆 e-Freight 貨物。 

每家航空公司要確保從每家貨運代理商收到 2 筆 e-Freight 貨物。 


